
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112年 6月份定額進用資料統計通報 

 

定額進用係政府為保障及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，以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」

第 38 條明文規定，具一定人數規模之雇主必須僱用一定比率之身心障礙者。據

統計，112 年 6 月義務機關(構)家數為 1,856 家，較 111 年同期 1,840 家增加

16 家(+0.87%)，未足額進用機關(構)家數為 165 家，較 111 年同期 182 家減少

17家(-9.34%)，112年 6月義務機關(構)實際進用身心障礙人數為 8,339人，法

定應進用人數 6,319人，與 111年同期相較，實際進用人數增加幅度大於法定應

進用人數。 

 

112年 6月及 111年同期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機關(構)數及人數 

項目 112年 6月 111年 6月 與 111年同期比較 

義務機關(構)數 1,856家 1,840家 +0.87% 

超額進用家數 1,123家 1,060家 +5.94% 

足額進用家數 568家 598家 -5.02% 

未足額進用家數 165家 182家 -9.34% 

法定應進用人數 6,319人 6,304人 +0.24% 

實際進用人數 8,339人 8,237人 +1.2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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